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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创新 
 

全国政协委员齐向东：科技项目招投标价格不能低于成本价 
 

记者  吴敏 
 
    本报讯 记者吴敏报道 今年全国两会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、奇安信科技集团
董事长齐向东带来了《关于优化营商环境，提振骨干民营科创企业信心的建议》，建议科技部、

工信部、市场监管总局等出台措施限制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低价中标，规定科技项目招投标价格

不能低于成本价。同时建议财政部以及各地财政部门进一步明确采购细则，规定政府在购买科技

服务时，人工价格要按照科技人员的技术能力和行业标准来衡量，根据市场价格来报价。 
    齐向东表示，目前骨干民营科创企业主要面临融资难、市场难、服务难三大难题。 
    首先，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，信息了解不对称，在金融市场中处于弱势，极易遭遇融资
难、融资贵、融资慢等问题。骨干科创类企业尤其需要被关注，这类企业固定资产少，无形资产

多，往往由于抵押物少而不能及时获得贷款。同时，由于技术创新投资大、风险高、周期长，这

些企业面临的风控监管更严格，容易陷入融资困境。 
    其次，部分地方在项目采购中，设置倾向于本地企业的条件和打分标准，阻碍了优质民营科
技企业的进入。还有一些单位在招标环节只看价格，不看质量，导致技术水平较高、产品质量过

硬的优质企业被拒之门外，存在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现象。长此以往，会打击企业创新研发的积

极性，危害行业健康发展。 
    最后，政府购买科技服务，是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，也是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
力。目前，政府购买服务还不够充分，对于科技民营企业来说，很容易面临软件和服务报价低于

成本的情况，从而陷入两难境地。如果企业不提供服务，就不能体现价值，但提供服务就会赔本，

加大企业生存压力。 
    针对上述问题，齐向东提出三点建议： 
    一是建议证监会放宽上市企业融资监管限制，为创新“开闸引流”。目前，根据我国相关监
管要求，上市企业再融资需要遵守“用于非资本性支出的募投资金不得超过 30%”的规定，即募
资金额只有 30%能够用于研发人员的人力成本支出，极大限制了上市企业的创新能力增长。因此，
建议合理放宽对上市企业募集资金用于非资本性支出的限制，打破上市企业的发展创新瓶颈。 
    二是建议科技部、工信部、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出台措施限制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低价中标，
规定科技项目招投标价格不能低于成本价。建议出台明确规定，将高科技产品和服务低于成本价

的、恶意低价竞标的视为无效，为高质量、创新型产品进入市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释放科创

企业创新活力。 
    三是建议财政部及各地财政部门出台采购细则，规定按市场人工报价采购企业服务，人工报
价要符合技术能力和行业标准。目前，政企机构在采购科技服务时，涉及的人力价格普遍还是按

照政府事业单位或国资企业非技术人员的工资成本来核算的，这和当下市场上技术人员的价格不

符，企业很难高质量完成服务工作。因此，建议财政部以及各地财政部门进一步明确采购细则，

规定政府在购买科技服务时，人工的价格要按照科技人员的技术能力和行业标准来衡量，根据市

场价格来报价。 


